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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资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是我国会计准则未对高校引资建设项目账务处理作

统一规范，给高校建设、资产管理等工作带来了困难。从有利

于高校加强资产管理和提高会计报表的真实性角度出发，本

文对高校引资建设项目的账务处理做如下探析。

一、高校引资模式

1. 按引资金额占项目资金比例划分。

（1）全额引资模式。全额引资模式是指高校在引资建设

工作中，项目建设资金全部通过引资方式解决，即高校不投入

资金，所需建设资金都由投资商提供。

（2）部分引资模式。部分引资模式是指高校在引资建设工

作中，项目建设资金实行引资和自筹相结合，即高校与投资商

各自投入一部分资金，具体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

在高校实际引资建设项目中，以第二种模式居多。

2. 按项目建成后管理模式划分。

（1）BOT模式。BOT模式，即建设—经营—移交模式，是

指高校和投资商双方协定，由投资商投资建设，建成后在一定

期限内仍然由投资商经营，以收取项目运行费用（如公寓住宿

费）获取回报，协议期满后将项目产权无偿移交给高校。

（2）BOO模式。BOO模式，即建设—（投资商）拥有（产

权）—经营模式，是指高校和投资商双方协定，由投资商投资

征地、开发建设，项目建成后投资商拥有产权并经营管理。

（3）BTO 模式。BTO模式，即建设—移交—（高校）拥有

（产权）模式，是指高校和投资商双方协定，由投资商投资建

设，项目竣工后移交给高校，由高校自主经营，投资商则按协

议在一定年限收回投资成本并获得收益。

从加强高校资产管理和学生权益保障角度来说，以第三

种模式最为适合。

二、高校引资建设项目账务处理现状

由于采用部分引资模式、BTO 模式有利于高校的资产管

理和发展，因此本文以部分引资—BTO相结合的引资建设模

式为例进行分析。

1. 常用的账务处理方式。

（1）一次性确认固定资产。淤后确认方式：部分高校在支

付引资本金和引资回报时，先通过往来账反映，待引资本金和

引资回报支付完毕后再将引资建设项目一次性转入固定资

产。下文将引资本金和引资回报简称为引资款，其中引资回报

是指高校因引资建设而支付给投资单位的用资费用。按期支

付时：借：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贷：银行存款。支付完毕，收

到投资商的合法票据时：借：结转自筹基建；贷：预付账款（其

他应收款）。借：固定资产；贷：固定基金。于先确认方式：部分

高校将引资建设项目在移交使用时确认为高校固定资产，然

后逐期支付引资款。没到支付期的引资款也不通过往来账反

映。移交时一次性确认固定资产：借：固定资产；贷：固定基金。

按期支付引资款时：借：结转自筹基建；贷：银行存款。

（2）分次确认固定资产。部分高校在每次支付引资款时直

接做支出的账务处理，同时增加相应金额的固定资产。没到支

付期的引资款也不通过往来账反映。其账务处理为：借：结转

自筹基建；贷：银行存款。借：固定资产；贷：固定基金。

2. 存在的问题。

（1）没有真实反映高校的固定资产账务。后确认方式导致

高校实物固定资产金额大于账面固定资产金额。高校在支付

引资款时，先通过往来账反映，待按协议支付完毕后再一次性

转入固定资产，在转入固定资产前，平时按协议支付的引资款

均通过往来账反映。在支付完引资款前，高校事实上拥有和使

用该引资建设项目，但账务上没有反映该项固定资产，导致其

实物固定资产金额大于账面固定资产金额，若引资时间较长，

则会在较长时间内出现这一问题。

先确认方式虚增了高校固定资产。高校将引资建设项目

在移交使用时一次性确认为高校固定资产，然后逐期支付引

资款，每期所支付的引资款直接做支出账务处理。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高校按决算金额将引资项目整体计入高校资产，但没

到支付期的引资款还没有支出（也没有通过往来账反映）。也

就是说，高校仅支付一部分款项，却增加了一整项固定资产。

这样，自引资建设项目移交日起，高校账务上就确认了该项固

定资产，但在引资款支付完毕前，高校事实上为该项固定资产

支付的成本少于其固定资产账面金额，从而导致虚增高校资

产，若引资时间较长，也会在较长时间内出现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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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部分引资—BTO引资建设模式为例对高校现行的引资建设项目账务处理方式进行分析，认为高校应

正确进行工程决算和引资结算、正确处理引资回报的资本化和费用化问题，规范引资建设项目的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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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次确认固定资产没有反映资产形成的真实过程。高校

在每次支付引资款时直接做支出账务处理，并同时增加固定

资产，没到支付期的引资款也不通过往来账反映。这样，本来

是一次性完工交付使用的资产，由于按协议分期支付款项而

分次确认固定资产，导致从账目上看该项资产是分期完工分

次交付而形成的，从而没有真实反映其形成过程，而且也不便

于高校的资产清查和统计工作。

（2）没有考虑引资回报的资本化问题。在实际账务处理

中，大多数高校没有考虑引资回报的资本化问题。事实上，高

校支付的引资回报是指从引资本金到位至引资本息全部支付

完毕止这一段时间的资金占用补偿。所以，在引资本金到位至

按引资协议支付第一笔引资回报前（简称“建设期”），高校实

际上承担了引资本金建设期的利息，只是将这部分利息集中

在引资协议约定的支付期支付而已。

例 1：A高校向 B公司引资修建一栋综合楼，引资金额

3 000万元于 2001年 7月1日到位（开工时一次性到位），该

综合楼工程于 2002年 12月 31日交付使用。引资协议约定 A

高校从 2003年开始连本带息按 8年等额支付，每年初支付

570万元。

在一年半的建设期，A高校名义上没有给 B公司支付引

资本金的利息，但 B公司会从引资回报中得到这份利息，这

部分利息符合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因此，高校应参照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建设期引资本金的利息，并将其资本化。

（3）导致高校的会计报表失真。上述三种账务处理方式均

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高校引资建设项目的形成过程及高校

对该固定资产的管理情况，从而导致高校会计报表失真。

接上例，协议约定 A高校分 8年每年向 B公司等额支付

570万元（类似于按揭方式）。如果 A高校针对这项引资建设

已向 B公司支付了 2年的引资款共 1 140万元，那么还有 6

年的引资款没有支付。这样，A高校对尚未支付的引资款没有

进行账务处理，导致会计报表数据不实。

三、高校引资建设项目的账务处理

1. 全面正确进行工程决算和引资结算。引资建设项目完

工后，在投入使用前，高校应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合法中介机

构对工程项目进行决算审计，正确核定工程造价和应付引资

款金额（仍以部分引资—BTO 模式为例进行探讨）。

例 2：A高校向 B公司引资修建一栋综合楼完工（C公司

承建，工期一年半），经决算审计，工程总造价为 5 000万元，

其中 A高校自筹资金 2 000万元（高校已预付），A高校向 B

公司引资 3 000万元（开工时一次性到位）。引资协议约定 A

高校支付引资款的方式为：从工程交付使用的第一年开始，连

本带息按 8年等额支付，每年初支付 570万元。银行同期贷款

年利率 6%。

根据审计报告得知，该综合楼的工程总造价为 5 000万

元，A高校自筹资金 2 000万元。根据引资协议计算得出，应

付引资款共计 4 560万元（570伊8）。

2. 正确处理引资回报的资本化和费用化问题。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17号 ———借款费用》规定，企业发生的借款费

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

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基建项目的工期一般较

长，所以应将引资回报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部分按规定予以

资本化。

接上例，高校支付的引资回报为 1 560万元（8伊570-3 000）。

由于引资本金 3 000万元于工程开工时一次性到位，这部分

引资回报实质上是指从本金到位至引资本息全部收回止这一

段时间 B公司的资金占用补偿，所以 A高校实际上承担了

3 000万元本金在施工期间的利息，这部分利息符合借款费

用资本化的条件。因此，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高校将引资

回报归集于资产成本（资本化）的部分为 270 万元（3 000伊

6%伊1.5），归集于费用（费用化）的部分为 1 290万元（1 560-

270）。

3. 将引资回报应费用化部分参照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账

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规定和引资

项目的实际情况，高校引资建设项目的账务处理可以参照融

资租赁中承租人的会计处理方式操作。在租赁期开始日（即交

付使用开始日），高校（即承租人）应当将开始日引资项目工程

造价（剔除自筹资金，即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

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

为未确认融资费用。

4. 账务处理实例。资料见上例。淤将高校自筹资金对应

的资产转入固定资产，账务处理为：借：固定资产———综合

楼 2 000；贷：固定基金 2 000。借：结转自筹基建 2 000；贷：预

付工程款———C公司 2 000。于将引资回报中应资本化的金额

记入“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科目，账务处理为：

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270；贷：长期应付

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270。盂计算租赁开始日最低付款额

的现值。由于引资建设的特殊性，高校可以根据引资协议中的

引资本金确定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账务处理为：借：固定

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 000，未确认融资费用 1 290；

贷：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4 290。榆按引资协议每

期支付引资款时，账务处理为：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

租赁款 570；贷：银行存款 570。虞每期确认融资费用，结转固

定基金。在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时，可按引资协议约定支付的

期数来确定。借：财务费用 161.25（1 290衣8）；贷：未确认融资

费用 161.25。根据每期支付的引资款减去当期确认的财务费用

结转固定基金。借：结转自筹基建 408.75（570-161.25）；贷：固

定基金 408.75。愚引资款支付完毕，转入自有资产。借：固定资

产———综合楼 3 270（408.75伊8）；贷：固定资产———融资租入

固定资产 3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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